
附  件

卢氏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权责清单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报
建审批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项
目建议书
审批（政
府投资项
目）

行政

许可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
条：为保障战时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
查、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保障
。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9号）第十三条：单建人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的权
限审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报
建审批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项
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审批（政

府投资项
目）

行政
许可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
条：为保障战时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
查、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保障

。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60号）第十三条：单建人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的权
限审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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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报
建审批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项
目初步设
计文件审
批（政府
投资项
目）

行政
许可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

条：为保障战时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
查、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保障
。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61号）第十三条：单建人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的权
限审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报
建审批

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
空工程项
目开工报
告审批

行政
许可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
条：为保障战时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
查、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保障
。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62号）第十三条：单建人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的权
限审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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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5
人民防空
警报设施
拆除审批

人民防空
警报设施
拆除审批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10月29日  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
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

月1日起施行  2.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三十五条：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
用状态。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
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

应建防空
地下室的
民用建筑
项目报建

审批

新建民用
建筑防空
地下室同
步建设审

批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10月29日  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
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
月1日起施行  2.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二十二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

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发〔2001〕9号）第
三部分第9：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必须依
法同步建设防空地下室。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
建设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

督检查，并和规划、建设等部门搞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
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项目，未经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建设、消防等部门不能办理相
关手续。《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4号）第三部分第
（九）：依法修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城市新建民用建筑
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地质等原因难以修建的要按规

定缴纳易地建设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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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7

城市地下
交通干线
及其他地
下工程兼
顾人民防

空需要审
查

城市地下
交通干线
及其他地
下工程兼
顾人民防

空需要审
查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10月29日  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

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
月1日起施行  2.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十四条：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
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发〔2001〕9号）第
三部分第9、第13：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建设

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检
查，并和规划、计划、建设等部门搞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
、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重要经济目标的规划和建设，要充
分考虑人民防空的需求，并征求有关军事机关和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的意见。《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

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4号）第三部分第
（七）、第六部分第（十九）：城市建设要兼顾人民防空要
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城市公共绿地、广场、地
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充分
考虑人民防空需求，兼顾人民防空功能。完善重要经济目标
防护工作机制。凡涉及人民防空要求的重要工程布局和重大
项目，投资主管部门在审批、核准或备案前，要征求人民防

空部门意见。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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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
人民防空
工程拆除
审批

人民防空
工程拆除
审批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10月29日  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
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
月1日起施行  2.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第二十
一条：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

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医疗救护、物资储
备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关单位负责修
建本单位的人员与物资掩蔽工程。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9
人民防空
工程拆除
审批

人民防空
工程报废
审批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10月29日  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
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
月1日起施行  2.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第二十
一条：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

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医疗救护、物资储
备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关单位负责修
建本单位的人员与物资掩蔽工程。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
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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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0

对 拆 除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后 拒 不
补 建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不足一
百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

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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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1

对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
采 用 其 他
方 法 危 害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安

全 和 使 用
效 能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三）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

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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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2

对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
拆 除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设 备 设 施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三）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

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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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3

对 不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的 防 护 标
准 和 质 量
标 准 修 建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
人民防空工程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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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4

对 侵 占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
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
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对个

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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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5

对 擅 自 拆

除 人 民 防
空 通 信 、
警 报 设 施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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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6

对 占 用 人
民 防 空 通
信 专 用 频
率 、 使 用
与 防 空 警
报 相 同 的

音 响 信 号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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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7

对 阻 挠 安

装 人 民 防
空 通 信 、
警 报 设 施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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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8

对 建 设 单
位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不 合
格 ， 擅 自
交 付 使 用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
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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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19

对 建 设 单
位 对 不 合
格 的 人 防
工 程 按 照
合 格 工 程

验 收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
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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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0

对 建 设 单
位 未 取 得
经 批 准 的
开 工 报 告
擅 自 施 工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七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
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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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1

对 建 设 单
位 在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后 ，
未 移 交 建
设 项 目 档
案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九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
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的，责令改正，处l万元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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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2

对 建 设 单
位 将 人 防

工 程 发 包
给 不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等 级 的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单
位 或 者 委

托 给 不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等 级 的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

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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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3

对 建 设 单

位 未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将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报 告 、
有 关 认 可
文 件 或 者

准 许 使 用
文 件 报 送
人 防 部 门
备 案 等 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迫使承包方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
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
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

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八）未按照国家
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
备案的。”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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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4

对 建 设 单
位 未 组 织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擅 自 交 付

使 用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
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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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5

对 建 设 单
位 将 人 防
工 程 肢 解
发 包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
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
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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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6

对 向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内 排 入 废
水 、 废 气
或 者 倾 倒

废 弃 物 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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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7

对 承 包 单
位 将 承 包
的 人 防 工
程 转 包 或
者 违 法 分

包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六十二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
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
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
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

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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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8

对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超 越 本 单
位 资 质 等

级 承 揽 人
防 工 程 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
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
费或者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

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
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以
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

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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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29

对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允 许 其 他
单 位 或 者
个 人 以 本

单 位 名 义
承 揽 人 防
工 程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一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
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
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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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0

对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单
位 指 定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的 生 产

厂 、 供 应
商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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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1

对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单

位 未 按 照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
准 进 行 设
计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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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2

对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单

位 未 根 据
勘 察 成 果
文 件 进 行
工 程 设 计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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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3

对 人 防 工
程 勘 察 单

位 未 按 照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
准 进 行 勘
察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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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4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未 对 涉

及 结 构 安
全 的 试 块
、 试 件 以
及 有 关 材
料 取 样 检

测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

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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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5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有 不 按

照 工 程 设
计 图 纸 或
者 施 工 技
术 标 准 施
工 的 其 他

行 为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
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
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
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
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
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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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6

对 施 工 单
位 不 履 行

人 防 工 程
保 修 义 务
或 者 拖 延
履 行 保 修
义 务 的 处

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

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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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7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未 对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 设 备
和 商 品 混
凝 土 进 行

检 验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

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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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8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在 施 工
中 偷 工 减
料 、 使 用
不 合 格 的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和 设
备 等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
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
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
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
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
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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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39

对 人 防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将 不 合
格 的 建 设
工 程 、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和 设 备
按 照 合 格
签 字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七
条：“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
低工程质量的；（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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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0

对 人 防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与 建 设

单 位 或 者
施 工 单 位
串 通 ， 弄
虚 作 假 、
降 低 工 程

质 量 的 行
政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七
条：“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
低工程质量的；（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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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1

对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与
被 监 理 人
防 工 程 的

施 工 承 包
单 位 以 及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和 设
备 供 应 单
位 有 隶 属

关 系 或 者
其 他 利 害
关 系 承 担
监 理 项 目
建 设 工 程

的 监 理 业
务 的 行 政
处罚

行政
处罚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八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
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
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
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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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2

对 不 建 防
空 地 下 室
的 行 政 处
罚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
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
《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
空的地下室、又不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或补缴易地建设
费，可以并处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三十元
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最高不超过十万元。”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
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
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
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
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
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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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3
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
设费征收

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
设费征收

行政
征收

《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
[2009]100号）第二条第二款 根据我省防空地下室实际造
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室面
积缴纳。其中，6级以上（含6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11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为促进
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面
积按：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5%；二类人防

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3%收费标准执行。

1.受理责任：公示经审查批准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
机关，实行亮证收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
2.征收责任：收费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标准，明确收费金额，
开具有效的收费票据，按照规定数额征收相关费用。

3.征收款管理责任：征收款项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实施收支管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4

人民防空
工程拆除
无法补建

的补偿费
征收

人民防空
工程拆除
无法补建

的补偿费
征收

行政
征收

《关于规范人防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办
[2009]100号）第二条第二款 根据我省防空地下室实际造
价，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室面
积缴纳。其中，6级以上（含6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米17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
重点乡镇）每平方米1500元。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标准

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2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每平方1100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为促进
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6B级防空地下室的缴费面
积按：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5%；二类人防
重点城市按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含县

城、重点乡镇）按地上总建筑面积为4%收费标准执行。

1.受理责任：公示经审查批准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

机关，实行亮证收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
2.征收责任：收费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标准，明确收费金额，
开具有效的收费票据，按照规定数额征收相关费用。
3.征收款管理责任：征收款项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实施收支管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41 —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5

对 城 市 地

下 空 间 开
发 利 用 兼
顾 人 民 防
空 要 求 管
理 和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9号）第十条“地铁、隧道等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地下公共
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规划建设公共绿
地、交通枢纽以及其他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时,应当注重开发
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优先规划建设人防工程或者兼顾人民防
空需要的地下工程。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兼顾人民防
空需要的城市地下工程和地下空间开发项目的审查。”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6

对 拆 除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后 拒 不

补 建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面积不足一
百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
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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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7

对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
拆 除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设 备 设 施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三）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
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8

对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
采 用 其 他
方 法 危 害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安
全 和 使 用
效 能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三）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
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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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49

对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
改 变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主 体 结
构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三）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
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0

对 不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的 防 护 标
准 和 质 量
标 准 修 建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
人民防空工程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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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51

对 侵 占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面积不足一百平方米

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
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对个
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2

对 擅 自 拆
除 人 民 防
空 通 信 、
警 报 设 施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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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53

对 阻 挠 安
装 人 民 防
空 通 信 、
警 报 设 施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
正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4

对 占 用 人
民 防 空 通
信 专 用 频
率 、 使 用
与 防 空 警

报 相 同 的
音 响 信 号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的，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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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55

对 建 设 单
位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不 合
格 ， 擅 自

交 付 使 用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
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6

对 建 设 单
位 对 不 合
格 的 人 防
工 程 按 照

合 格 工 程
验 收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

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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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57

对 建 设 单
位 将 人 防
工 程 肢 解
发 包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
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
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
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8

对 建 设 单
位 未 取 得
经 批 准 的
开 工 报 告

擅 自 施 工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七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
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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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59

对 建 设 单
位 在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后 ，
未 移 交 建

设 项 目 档
案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九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
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的，责令改正，处l万元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0

对 建 设 单

位 将 人 防
工 程 发 包
给 不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等 级 的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单

位 或 者 委
托 给 不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等 级 的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
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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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61

对 建 设 单

位 未 组 织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擅 自 交 付
使 用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组织竣工验
收，擅自交付使用的；（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
的；（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2

对 建 设 单
位 未 按 照
国 家 规 定
将 人 防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报 告 、
有 关 认 可

文 件 或 者
准 许 使 用
文 件 报 送
备 案 的 等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五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迫使承包方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
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
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
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八）未按照国家
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
备案的。”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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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63

对 向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内 排 入 废
水 、 废 气
或 者 倾 倒
废 弃 物 的
行政检查

行政
检查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1998年

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第二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可按照下列规定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
偿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

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4

对 人 防 工
程 维 护 管
理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第二十五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

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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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65

对 承 包 单

位 将 承 包
的 人 防 工
程 转 包 或
者 违 法 分
包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六十二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
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
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
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
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
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6

对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允 许 其 他
单 位 或 者

个 人 以 本
单 位 名 义
承 揽 人 防
工 程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一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
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
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

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
吊销资质证书。”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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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67

对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超 越 本 单
位 资 质 等
级 承 揽 人
防 工 程 的
行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

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
费或者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
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

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以
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
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8

对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单
位 未 按 照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
准 进 行 设
计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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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69

对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单

位 指 定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的 生 产
厂 、 供 应
商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0

对 人 防 工

程 设 计 单
位 未 根 据
勘 察 成 果
文 件 进 行
工 程 设 计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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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71

对 人 防 工
程 勘 察 单
位 未 按 照
工 程 建 设
强 制 性 标

准 进 行 勘
察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
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

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2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有 不 按
照 工 程 设
计 图 纸 或
者 施 工 技
术 标 准 施
工 的 其 他
行 为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
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
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
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
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

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55 —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73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未 对 涉
及 结 构 安
全 的 试 块
、 试 件 以

及 有 关 材
料 取 样 检
测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
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4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在 施 工
中 偷 工 减
料 、 使 用
不 合 格 的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和 设
备 等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
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
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
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
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

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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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75

对 人 防 工

程 施 工 单
位 未 对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 设 备

和 商 品 混
凝 土 进 行
检 验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五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
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6

对 施 工 单

位 不 履 行
人 防 工 程
保 修 义 务
或 者 拖 延
履 行 保 修
义 务 的 处
行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六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
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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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77

对 人 防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将 不 合

格 的 建 设
工 程 、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和 设 备
按 照 合 格
签 字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七

条：“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
低工程质量的；（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8

对 人 防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与 建 设
单 位 或 者
施 工 单 位
串 通 ， 弄
虚 作 假 、
降 低 工 程
质 量 的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七
条：“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
低工程质量的；（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
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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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79

对 工 程 监
理 单 位 与
被 监 理 人
防 工 程 的
施 工 承 包

单 位 以 及
建 筑 材 料
、 建 筑 构
配 件 和 设
备 供 应 单
位 有 隶 属
关 系 或 者

其 他 利 害
关 系 承 担
监 理 项 目
建 设 工 程
的 监 理 业

务 的 行 政
检查

行政
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八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
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
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
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80

对 不 建 防
空 地 下 室
的 行 政 检
查

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
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
《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
空的地下室、又不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或补缴易地建设
费，可以并处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三十元
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最高不超过十万元。”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59 —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1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平 时
开 发 利 用
管 理 和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七条：“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
督检查”。
   《关于颁布<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2001〕国人防字第211号）第五条：“人民防空工

程隶属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工程隶属单位）管理所属人
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工作，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82

对 城 市 、
经 济 目 标
和 重 要 防
护 目 标 的

人 民 防 空
建 设 进 行
行政检查

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第十七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
对城市和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
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九条：
“对重点防护目标为人民防空建设，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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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3

防 空 地 下
室 易 地 建
设 费 征 缴
、 使 用 管

理 情 况 行
政检查

行政
检查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08〕4号）第七款第二十二条：“人民
防空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征收民用建筑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资金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易
地建设人民防空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
用。各级财政、审计、人民防空部门，要加强对易地建设费
征缴、使用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和检查。”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抽查、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

线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
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
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
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84
人民防空
工程拆除

审批

人民防空
工程改造

审批

其他
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10月29日  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
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  自1997年1

月1日起施行  2.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第二十
一条：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
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医疗救护、物资储

备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关单位负责修
建本单位的人员与物资掩蔽工程。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依法对所申报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并将申请材料中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通知申请人；需要
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
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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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5

人民防空
工程平时
开发利用

登记

公用人民
防空工程
平时开发

利用审批

其他
职权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2001〕国人防
办字第211号）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二条：人民

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实行备案登记制度。使用单位在与工
程隶属单位签订《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后5日内到
工程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使用申请书；（二）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证
件；（三）《人民防空工程基本情况登记表》；（四）与工

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五）
与工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消防安全责任书》。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使用单位提交的备案材料，经审
查合格后发给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必须持有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方可使用人民防空工程。《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实行审验制度。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应当定期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进行审验，并按

规定收取审验费。禁止无证使用人民防空工程或者转让《人
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在合同期内不得擅自转
租人民防空工程或者转让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权，因故确需转
租或者转让的，必须报经原批准使用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
准，换发《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后方可继续使用。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依法对所申报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并将申请材料中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通知申请人；需要

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
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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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6

人民防空
工程平时
开发利用

登记

非公用人
民防空工
程平时开
发利用登

记手续办
理

其他
职权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2001〕国人防
办字第211号）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二条：人民

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实行备案登记制度。使用单位在与工
程隶属单位签订《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后5日内到
工程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使用申请书；（二）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证
件；（三）《人民防空工程基本情况登记表》；（四）与工

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五）
与工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消防安全责任书》。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使用单位提交的备案材料，经审
查合格后发给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必须持有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方可使用人民防空工程。《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实行审验制度。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应当定期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进行审验，并按

规定收取审验费。禁止无证使用人民防空工程或者转让《人
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在合同期内不得擅自转
租人民防空工程或者转让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权，因故确需转
租或者转让的，必须报经原批准使用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
准，换发《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后方可继续使用。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依法对所申报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并将申请材料中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通知申请人；需要

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
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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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7

人民防空

工程质量
监督手续
办理（可
以与施工
许可证合
并办理）

人民防空
工程质量
监督手续
办理（与
施工许可

证合并办
理的项目
除外）

其他
职权

《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9号）第二十二条：“人防工程建设实行质量监督管理制
度…。”第二十三条：“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
应当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人防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单建人防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进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交付使用。防空地下室竣工后，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
其防护质量进行专项验收，对质量合格的出具竣工验收认可
文件；质量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
合格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依法对所申报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并将申请材料中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通知申请人；需要

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
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88

人民防空
工程质量
监督手续
办理（可

以与施工
许可证合
并办理）

人民防空
工程施工

质量检查

其他
职权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
九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
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

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9号）第二十四条：“建设单位应当自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接受委托的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及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备案。防空地下室建设单位在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竣工验

收备案时，应当提供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认可
文件。”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依法对所申报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并将申请材料中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通知申请人；需要
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
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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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89

人民防空

工程、兼
顾人民防
空需要的
地下工程
竣工验收

备案（联
合验收、
统一备
案）

人民防空
工程、兼
顾人民防

空需要的
地下工程
竣工验收
备案（联
合验收、
统一备案
的项目除

外）

其他
职权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2000年1月10日国务院
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发布
实施，根据2017年10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7号）第一次修
订，根据2019年4月2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九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１５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
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
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

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
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财
政部 〔2003〕国人防办字第18号)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七
条：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度。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工程竣工
验收报告和接受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有关部门出具的

认可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实
行备案制度，建设单位在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时，应当
出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认可文件。《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规定》（国人防〔2010〕288号）第十三条：人防工
程竣工验收实行备案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组

织，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履行监督责
任。人防工程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将竣工
备案材料报送人防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依法对所申报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并将申请材料中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通知申请人；需要

补充有关资料的，应当要求申请人限期补交，逾期不交的，
视为放弃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材料归档，加强监管。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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